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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有关规定，杨陵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执法人员成立了陕西杨凌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7•14”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现将具体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概况
2023年7月14日16时45分许，杨陵区李台街道火炬创业园H区5号厂房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一普工用高压水枪清洗托盘时发生触电，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事发后，经杨陵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示范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李台街道办、供电公司等单位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因事故取证涉及多家单位、事故原因需进行检测，区应急局提交了延期事故报告提交时间的申请，区政府批复同意延期到10月14日。经事故调查组成员审议签字确认后，10月12日，区应急局向区政府提交了事故调查报告，11月7日，区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
2、 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执法人员组成评估组，依据《陕西杨凌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7•14”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综合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相关文件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3、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是李台街道办2023年12月向区政府提交书面检查，深刻反思属地监管存在的不足，并举一反三提出持续做好辖区安全生产监管的4项措施；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属于杨凌示范区国有企业，2023年12月区应急管理局向示范区安委办发函，请示范区安委办按照程序对其进行处理。二是对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处人民币30万元罚款，对其法人郑某福处人民币38400元罚款，对其生产车间主任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周某处人民币15720元罚款，截至2024年6月24日，上述罚款均已缴纳到位。
4、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2024年7月11日，评估组采取现场检查、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分别对李台街道办、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
      李台街道办定期对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进行隐患排查，并结合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实行站所分片包抓制度，定期进行风险提示，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同时，举一反三，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排查检查力度。
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举一反三，与入驻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并与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公司签订协议，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对园区企业进行指导帮扶、开展隐患排查。
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充分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双重预防机制，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按照导则并经专家评审修订了应急预案，定期召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组织新员工三级教育、日常培训教育和考核，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完成隐患整改闭环。

             
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7•14”一般
触电事故评估工作组（代章）
                           2024年7月15日
